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教職員宿舍
借住及管理規定
中華民國110年12月29日主管會議通過
1、 為落實宿舍管理維持良好住宿生活空間，以安定偏遠地區教師生活及品質，鼓舞教師服務熱忱，降低教職員流動率維持學校人事穩定，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(以下稱本校)特依據「屏東縣政府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集中式教職員宿舍管理要點」並參酌宿舍現況及地區特性訂定本規定。
2、 本棟宿舍之校長職務宿舍共計一間，校長得免列積點評比優先入住校長宿舍；教職員單身宿舍共計十六間，限服務於本校之教職員及體育教練，其戶籍地距服務學校達三十公里以上者得提出申請借用；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不在此限，且得免列積點評比優先申請入住；宿舍借住未額滿時，學校得提供臨時聘任之短期教師及其他服務於本校之人員借住。
3、 本校受理申請借用之期程，依下列規定辦理。
（1） 第一梯次：原借助人申請續住者，應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檢具申請表、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向本校提出申請，並於公告期限內完成借住手續。
（2） 第二梯次：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，向本校提出申請。
（3） 第三梯次：每年八月一日後宿舍尚未借住額滿者，本校應公告受理申請，申請資格不受第二點規定之限制；宿舍額滿者，免辦。

4、 申請人借住積點計算方式如下：
（1） 戶籍屬外縣市者計十點。
（2） 戶籍為本縣且距服務學校達三十公里以上，未滿五十公里者計五點；五十公里以上，未滿八十公里者者六點；八十公里以上者計七點。
（3） 服務於本校之教職員及體育教練，每一學年（含代理）計一點，短期代課每學年累計達六個月者，核計零點五點，總計月數未達六個月者不計點數。
（4） 現職職務為校長計十點、主任記七點、組長計五點、教師或職員計一點。
（5） 本校承辦宿舍業務之教職員計五點；擔任自治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管委會）主任委員計十點、會計及出納計五點。
（6） 擔任夜間及假日輔導課程之教職員計五點。
5、 總務處應依申請之梯次，先後次序列入宿舍申請登記冊內，並依積點高低比序排列借住；同一梯次之申請人積點相同者，以抽籤方式決定之；前項未獲排列借住者，得列入該學年度候補名單；學期中如有借住戶遷出，總務處應依前項候補順序通知申請人；候補積點相同者，以抽籤方式決定之。
6、 總務處完成借住作業後，應即填發宿舍借住通知單，借住人應於接獲通知後七日內與總務處簽訂契約並完成公證手續；前項契約之公證費用由借住人負擔，並應於期限內一次繳清保證金，不得分期；房間之分配由學校分配之，借住人不得指定房間之位置。
7、 契約約定借住期間最長為一年；期限屆滿不續住者，應於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前辦理退宿及財產點交，因退休、離職、調職、死亡或其他情形者，則應於兩週內辦理完成並遷出；如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總務處得終止契約；已借住者，並限期搬遷。
（1） 同時申請二區宿舍以上。
（2） 提供或借用他人住宿者，經勸導後仍無改善。
（3） 原借住人未於公告期限內完成借住手續。
（4） 將宿舍全部或一部份出租、轉借、調換、轉讓、增建、改建、經營商業、畜養動物或做宿舍以外用途使用。
（5） 擅自對外散佈、造謠或詆毀管理學校、管委會、借住人名譽或其他不適當之行為。
8、 本宿舍之借住保證金為新台幣五千元，借住人應於入住前完成繳納始得入住；每月之共同管理基金之單人房為新台幣二千元，雙人房(首長室)為新台幣四千元，清潔費200元，鎖匙押金二百元(繳還時無息退還)，借住人應於每月一日前完成繳納；繳納方式由借住人自行向本校出納人員繳交。本校臨時聘任之短期教師及其他服務人員借住日期未滿十五日者，需繳納保證金三千元，管理費五百元；超過十五日未滿一個月者，需繳交保證金四千元，管理費一千元；滿一個月者，繳費方式、金額與其他借住人相同。
9、  借住人於宿舍之公共區域管理費、公共設施維護費、公共電費、水費及清潔費，由全體借住人共同負擔；個人借住宿舍房間內所生電費、電話費、有線電視費、網路費及其他個人費用，由借住人自行負擔；第一項共同負擔之費用，借住人入住未滿一年者，按月數比例繳交；滿十五日以上以一個月計費，未滿十五日者以半個月計費，其收繳款項全部存入本校專帳管理；中途退宿者，得按比例退還費用；退宿者於辦妥退宿手續及財產點交後，無息全額退環保證金；但有應分攤費用或賠償金額未繳付者，本校得逕為扣抵。
10、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校得三十日前預告終止契約，並限期搬遷。
（1） 因宿舍安全及公共設施維護或因應各機關發展需要。
（2） 用途變更、廢止或管理機關變更。
（3） 其他無法繼續做為宿舍使用目的，屏東縣政府有收回之必要。

11、 本校應於每學年度九月十五日前召開該學年度第一次住宿人員會議，所有借住人均應出席參加；如未能如期出席，應事先書面通知總務處；前項全體借住人均有擔任管委會委員之權利及義務，不得因未出席會議而拒絕擔任。
12、 管委會由委員五至七人共同組成，置主任委員一人、並得置會計、出納及庶務各一人協助主任委員辦理管委會事務；委員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，由全體住宿人員選舉之；如無法依選舉產生時，由本校以抽籤方式選任，未到場人員由總務處代為抽籤；第一項委員如經抽籤方式產生，仍拒絕擔任其職務，或借住人同一學年內無故缺席住宿人員會議（含臨時會）次數達二次者，本校得終止契約，並限期搬遷；本校校長不得擔任第一項之職務。
13、 管委會任務如下：
（1） 擬定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。
（2） 擬定各項費用收取標準。
（3） 擬定宿舍生活公約事項，推行各項生活管理。
（4） 辦理各項經費收支、運用及保管。
（5） 計算各期個人電費度數及金額。
（6） 宿舍各項設施設備管理及修繕事宜。
（7） 其他有關宿舍共同使用及維護事項。
14、 管委會人員執掌如下：
（1） 主任委員：對外代表管委會，綜理各項事務並依規定召開住宿人員會議進行工作報告，執行會議決議事項。
（2） 會計：處理帳簿並公布經費收支明細。
（3） 出納：計算每期個人電費度數及費用、處理費用收取、保管等事務。
（4） 庶務：處理公共設施設備管理維修事項。
主任委員應於每年六月、九月召開管委會會議，進行工作報告及議決宿舍內部管理事項，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、二分之一以上委員連署召開臨時會，主席由主任委員或出席委員互推擔任。
住宿人員會議臨時會應由全體住宿人三分之一以上連署，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召開，會議決議應經全體住宿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為決議。住宿人員會議（含臨時會）之召開，總務處得派員出席，其會議決議應報請總務處核定；如有窒礙難行或違反法令規定者，總務處得退回管委會重新決議。
15、 各項會議記錄、簽到簿、出席委託書、規約、財物帳簿及有關文件應由管委會負責保管，並應影印一份送總務處備查；借住人如有書面請求閱覽時，管委會不得拒絕。
16、 總務處每年應辦理一次居住事實之考察及屋況檢查作業；每年應辦理一次財產盤點；前二項之辦理應由管委會及借住人會同。
17、 宿舍公共設施設備之修繕或損壞更換，由管委會衡量管理費之累積存額開會議決；宿舍個人設施設備有修繕或損壞更換必要者，借用人得經總務處核准後自費修繕或更換，但以恢復原狀或原有功能為限。修繕維護經費不足時得由總務處向縣府申請補助。
18、 總務處得於每學年度結束前，將辦理宿舍業務有功人員提報縣府辦理敘獎。
19、 總務處得經住宿人員會議之決議委外管理，其委外契約應送縣府核定。
20、 本規定經校長核准，送縣府核定後實施；修改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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